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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價值觀的正確理解與重視，進而從長遠的觀點，降低類案再生的機會。 

五、其次，必須思考的是，要確保校園安全，是否僅靠高建圍牆即可達到目的？畢竟學校應該

是充滿能量、活力的地方，而非監管犯人的場所。自由自主的氣氛、與社區適度的開放聯

結，有助培養學子開闊友善、關懷周邊環境的胸襟；相對的，森嚴高牆本身，對師生而言

，其實也是種壓力與威脅。 

六、因此，強化校園安全，除積極地掌握可能肇發危安事件的源頭，如行為偏差極端分子之行

止；被動的安全體系建構方面，首先即應加強校方、教師、家長的安全觀念，對異常狀況

保持高度警覺，相互通報查證。惟有在教學管理的思維中，深植安全為先的理念，方能有

意識地形成安全的校園環境。 

七、其次，在預算有限的狀況下，適切調配軟硬體資源，強化動靜態安全管理，亦極為重要。

如此次女童命案，監視器雖然曾拍攝到龔嫌進入校園，但卻因駐衛警當時正協助看顧學生

放學，而未發現；其行兇的 4 樓則完全沒有監視器，以致龔嫌犯案後打電話報案、警察到

校圍捕，學校始知發生兇案，顯見無論人員或監偵裝備，都有不足。案發至今，部分學校

已經結合家長會、組織義工編成校園巡查，確實是可行方式之一。如能配合警方，對學校

上、下課時段強化巡邏守望勤務，應可提高安全維護效果。 

八、此外，全面檢討監偵設備運作狀況，亦是當務之急，包括功能是否正常、攝影角度與視界

能否涵蓋全面，乃至不足部分如何補足等，都應迅速謀劃。如雲林縣國中小經檢討，仍缺

100 餘台主機、超過千支攝影機，中央與地方政府應攜手合作，調配預算盡速建置。尤其重

要的，是應採取有效方法，確保對異常狀況的即時反應能力，否則即使監視器錄得再多，

但卻無人監看、或者因其他勤務而致產生監看空檔，則安管效果勢將大打折扣。 

（六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第三方支付管理規範，金管會被批評：不

允許業者的電子支付平台間可跨平台資金移轉，而應委託金融機

構辦理。但由於資金移轉涉及安全性與洗錢、犯罪防範，再參考

國際規範，目前我們支持金管會的要求。不過，由於電子支付機

構管理條例對業者已有一定的要求，訂有明顯的經營成本，建議

在消費者權益可保、資訊透明下，主管機關應與業者加強溝通，

以發展產業思維，增加第三方支付業務範圍與新型態模式。爰此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第三方支付終於在今年有了專法可供依循，可擴大電子商務、網路金流的範圍。以後消費

者（買方）使用第三方支付，可以選擇多種付款方式，包括：信用卡、銀行轉帳、儲值支

付帳戶等，賣方負責商品、服務的銷售與出貨；由第三方支付業者架構網路或電子支付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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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，則負責進行交易、收付款，亦可進行物流配送。因此，第三方支付須兼顧資金移轉的

便利與安全，但兩者之間的考量，勢必有所折衝。 

二、第三方支付專法的正式名稱為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」，今年 2 月實施，主管機關金管

會於 4 月底完成相關子法（配套措施），5 月初接受業者申請。子法的制定過程中，金管會

表示有邀請電子商務業者參與，絕大多數業者都可接受。 

三、產官之間的爭議，原是根源於第三方支付專法的主管部會誰屬，之前一度是想到經濟部，

這是產業發展思維；但考量電子支付帳戶的開戶、儲值、轉帳皆透過銀行，因此專法的主

管機關又回到金管會。觀察國際經驗，亞洲國家對於第三方支付的管理，普遍是由中央銀

行或金融主管機關為之，例如中國大陸是人民銀行、香港是金融管理局等。依台灣政府體

制與現況，由金管會擔任專法主管機關應可被接受；再由上述兩個全球巨型業者發生的問

題來看，基於保護消費者權益，將第三方支付機構納入金管會監理亦屬合理。 

四、在金管會主管下，要設立第三方支付機構（電子支付機構）需經核准，要進行代理收付交

易款項、收受儲值款項、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等業務，資本額要 5 億元，並需有內控、內

稽、會計、洗錢防制、使用者身分確認、消費者權益保障等機制；此外，金管會對於收受

電子支付帳戶的餘額及每筆款項移轉，也訂有 5 萬元上限，但未來可調整。 

五、最被批評的是，第三方支付機構儲值金額扣除應提列準備金的餘額，併同代理收付款之金

額，已被要求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的履約保證，不應再要求業者設置清償基金，

且保障過多，不僅徒增業者經營成本，也會鬆懈消費者戒心。金管會的說明是，這項規定

是在立法院審議時被加入，金管會在制定清償基金相關辦法已壓低對業者的要求，絕大部

分業者亦未反對；若未來立法院「相信」金管會的執法、業者的遵法，可修法刪除這項防

衛性規定。 

（七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（United Nations 
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, UNODC）日前公布調查報告指出，亞

太地區所查獲之安非他命類毒品（俗稱「冰毒」）在過去 5 年由

11 公噸劇增至 42 公噸，增幅近 4 倍。由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

的報告可以看出，即使在民智大開的現代社會，毒品仍能透過各

種不同形態的包裝滲透到現代社會陰暗的角落。因此，毒品問題

絕非單純的社會治安問題，而是更嚴重的國家與區域安全問題。

就社會層面而言，政府機關應結合警政、醫療、社會輔導體系的

力量，除在學校不斷灌輸學生正確的反毒觀念外，更應針對易遭

毒品侵害的重點家庭，進行輔導與關切，使毒販無法趁虛而入。

就軍隊而言，也同樣必須建立複式輔導系統。除由部隊主官（管

）透過定期宣教外，亦應邀請專業醫療人員與警察機關毒品偵防


